文景园项目开发建设简要方案

    一、项目概况
项目位于浦江仙华路以东、351国道以南、青春路以北，分成两个地块，总面积112289.36㎡（约168亩），规划容积率为2.2-2.8，建筑高度不高于54米。土地出让金及契税印花税共计118185.61万元。
二、项目主体
项目主体为浦江县华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。该公司系我集团旗下全资子公司。项目地块于2020年11月30日通过公开竞标取得，出让金及契税等已通过股东借款方式缴清，土地权证也已办理。除前述情况外，项目公司无其它任何融资抵押等情况。
三、项目开发思路
拟与国内品牌房产企业合作共同开发建设。
（一）合作模式
1.合作方式：股权转让方式。
2.股权转让份额：50%。
3.其它：项目开发建设由合作方整体操盘，我集团适时财务并表。
（二）合作方优先原则
1.央企主营房地产开发板块的公司或国内房地产排名前50的上市公司；
2.具有一级（含）以上房地产开发资质企业和适应本项目开发的专业运营团队；
3.有足够支付本次合作资金的实力。
（三）合作交易路径 
1.委托第三方评估公司对项目公司资产进行审计评估，并以审计评估结果为依据，合理确定项目公司股权转让底价；
2.与准合作方进行多轮次谈判，通过遴选方式确定地块开发方案；
3.委托产权交易所，进行带方案的股权转让，公开选定合作方；
4.双方签订协议，合作方注入资金并取得项目公司50%股权和项目开发的操盘权。
（四）合作风险防控
1.委托会所、律所对准合作方进行尽调，拟订合作方案和协议。
2.选派高层进入项目公司董事会，行使我方股东权力，并设置相应一票否决机制。
3.委派专业人员进入项目公司运营团队。对项目进展进行全过程把控。其中财务负责人、成本管理人员由我方委派人员担任，造价咨询机构、监理和跟踪审计单位等由我方委托。
4.遴选确定的地块开发方案，作为股权转让的前置条件，明确项目开发成本费用和净利润率等控制目标，作为合作强制条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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